
机械工程学院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 

 

根据《上海理工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》精神和通知要求，

结合机械工程学院实际，为公平合理地评选优秀毕业研究生，制订此

评选办法。 

一、名额设置 

校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对象为本校应届全日制毕业研究生，名额

不超过当年毕业生总人数（延长学制与定向委培生除外）的 12%，市

优秀毕业研究生名额为本校应届毕业研究生人数的 5%。市优秀毕业

研究生直接从校优秀毕业研究生中推选。 

机械工程学院优秀毕业生名额分配办法：研究生阶段参军入伍和

入选西部志愿者的同学，名额单列，满足基本条件者，直接获得校优

秀毕业生资格。其余名额根据机械工程、车辆工程、电气工程三个大

方向学生人数按比例分配名额。如某专业方向申请人数不足，名额按

人数比例调剂到其他专业方向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政治立场坚定，思想积

极上进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学，品行端正，积极参与学校、学院活动，

积极参与社会实践。 

2、学习刻苦努力，申请时已发表 B类（含）以上论文一篇。在

学术科研方面有突出成果，在读期间至少获得一次校级及以上荣誉。 

3、在校期间受到过各种处分或通报批评，必修课、选修课的考

试成绩、考查不及格者，不得评为优秀毕业研究生。凡评为优秀毕业

研究生的研究生，在离校前因违纪或其他原因受到通报批评或校级处

分或其他原因未能取得毕业证书者，学校将取消其优秀毕业研究生称

号。 

三、评分细则 



按照在校期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及综合表现、科研成果、课程成

绩三大部分进行打分评定。按照三部分的累计总分排序，评选出优秀

毕业研究生，并公布评选结果。 

1、思想政治及综合表现占 30%（满分 30 分）： 

（1）在校获得个人荣誉加分：  

级别 荣誉称号 得分（分/次） 

国家、省部

级、市级 

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

秀团干部等 

30 

校级 

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

秀团干部、优秀党员、阳光先锋优秀学生、

年度人物、先进个人等 

10 

院级 优秀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、优

秀团干部、优秀党员、先进个人 
3 

（2）集体荣誉加分 

所在集体获得市级优秀团组织、优秀班集体的，个人加分 5分 

所在集体获得校级优秀团组织、优秀班集体的，个人加分 2分 

（3）参加学院、学校组织的研究生科技活动、学术活动、文体

类竞赛、社会实践获奖加分 

校级：一等奖 8分、二等奖 5分、三等奖 3分、参与奖 1分； 

部门级：一等奖 5分、二等奖 2分、三等奖 1分、参与奖 0.5分。 

备注：以上市级荣誉须盖有上海市政府、上海市党委、上海市教

育委员会、上海团市委等市级直属党委、政府部门印章。校级须盖有

校党委、上海理工大学、校团委印章。院级须盖有研工部、学工部、

学院党委、学院行政、学院团委印章。 

（4）积极落实就业加分 

申请时，已签订就业协议书（或劳动合同）的，加 2分；其他已

落实就业且能够提供证明的，加 1分。 



2、学术科研表现占50%（满分50分）： 

研究生阶段以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的第一身份（导师为第一身份，

研究生为第二身份,视同研究生第一）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或其

他经学院认定的科研成果（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，并验原

件），论文录用通知按同等论文见刊的80%计分（需提供录用通知、

付款证明复印件，并验原件）。 

（1）论文发表：SCI（SCIE）检索的期刊论文35分/篇，EI（核

心版）检索的期刊论文30分/篇，其他Ａ类论文25分/篇，B类期刊论

文10分（只计一篇）。A、B级论文分类按照学校颁布的《上海理工大

学校定国内外期刊源及论文的分类》文件执行。同一成果按最高分计，

不重复计算。 

（2）专利申请：在研究生阶段已授权的发明专利第一人为25分/

项，第二人10分/项，第三人6分/项;已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第一人12

分/项，第二人5分/项,第三人3分/项。专利不授权的不加分。 

专利申请人为上海理工大学的并且由学院认可的技术领域专利

才能计分。专利最多累加三次。 

（3）科技竞赛获奖：研究生阶段参加校定 A 类学科竞赛，获得

奖项加分如下： 

国家级一等奖（金奖）：30分，二等奖（银奖）：20分，三等奖

（铜奖）：10分（同类竞赛按最高分计，不重复计算）。 

上海市（含省级）一等奖：20分，二等奖：10分，三等奖5分。 

3、学业表现占20%（满分20分）： 

学生修读的课程和获得成绩，计分方法如下： 

 

 

 

 



 

加权平均分年级排名 分值 

1%-20.00% 20 

20.01%-40.00% 15 

40.01%-60.00% 10 

其他修读及格 5 

 

四、评审程序 

1、学生按照通知要求准备申请资料。 

2、学院成立优秀毕业研究生评审工作组，组织开展评审。由分

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院领导、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任组长，学

工办主任、研究生辅导员、研究生教务办负责老师等组成。 

3、校级优秀毕业研究生根据以上评选要求，由校优秀毕业研究

生评审小组，按照评分细则评分由高到低顺序选定。如果分数相等，

则依次按照思想政治及综合表现、学术科研表现和学业表现排序确

定。 

4、市优秀毕业研究生直接从校优秀毕业研究生中推选，根据申

请人数，按照优秀毕业研究生评定综合得分，由高到低顺序选定。 

5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

2022年 3月 2日  


